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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各办公室： 

经学院同意，现将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

会工作章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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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专业建设，使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各

专业更好地对接产业，培养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实

用型人才，经研究决定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。 

第二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是我院确定有关专业建设和发

展、优化人才培养目标、审订专业教学计划、加强课程体系建设、

强化人才培养特色的智囊团和指导机构。 

第三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宗旨是：应用先进的专业建

设理念，集中专家的智慧和经验，促进专业建设。 

第四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各专业推荐，学院党政

联席会研究审核确定后颁发聘书，每届任期四年，可连聘连任。 

第五条 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 11～15名本专业领域的专

家、工程技术人员、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及各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

师、教学管理人员组成。设主任委员 1名，副主任委员 1名，秘

书 1名。委员会应尽可能吸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、行业协会代表

参加。校外委员不少于二分之一，秘书由我院人员担任，负责委

员会的日常事务性工作，并根据主任委员要求，联络和组织各委

员召开工作会议。 

第六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应具备的条件是：热心高

等教育专业建设，工作认真负责，现从事本专业的教学、管理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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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工作，并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目前在本

专业领域连续工作二年以上。 

第七条 组织专业建设、改革发展的战略性研究，提出人才培

养目标、人才培养模式、专业设置调整的建议、意见和发展规划。 

第八条 为制订和修改专业培养方案、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大

纲和实践课教学大纲提供指导性意见、建议。 

第九条 指导、协助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建设，积极提供校外实

习场所及推荐高级工程技术人员、企业家到学校讲课，协调产学

结合、校企合作。 

第十条 审议和研究专业建设工作中的重大议题，为决策提

供意见和建议，对专业建设进行宏观指导。 

第十一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委员

会议，会议由秘书负责组织。根据工作需要和全体委员的实际工

作情况，可适当采用不同形式的会议模式。 

第十二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计划在主任委员主持下，

由全体委员讨论，由各专业委员负责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受聘委员所在单位可优先利用本学院相关专业的

教学资源和教学设备。 

第十四条 受聘委员所在单位享受学院就业招聘等活动优先

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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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章程从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2022年6月14日印发 


